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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年产3000万张浸胶纸及1500万张

压贴板项目

行业

类别
加工制造类项目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方)
贵港盛龙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项目

性质
新建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关、

文号及时间

贵港市港北区水利局

港北水保〔2025〕3号
2025年3月20日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无变更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无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本工程建设期16个月

(2024年11月至2026年2月)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贵港恒瑞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设计单位 浙江天目工程设计有限公司（随主体工程施工而同步完成）

施工单位 浙江首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随主体工程施工而同步完成）

监理单位
广西益建工程设计监理有限责任公司（随主体工程施工而同步完

成）

监测单位 /

验收报告编制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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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验收意见

根据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水

保〔2017〕365号）、自治区水利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

管理办法》的通知（桂水规范〔2025〕3号），贵港盛龙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于2026年3月30日

在贵港市港北区主持开展了“年产3000万张浸胶纸及1500万张压贴板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工作，参加的单位有贵港盛龙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建设单位）、浙江首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广西益建工程设计监理有限责任公司（监理单位）、贵港恒瑞环保技术有限

公司（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以及特邀专家，共计7人。

验收组及各单位代表察勘了工程现场，查阅了相关技术资料，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水土

保持工作的汇报和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关于验收情况的汇报，以及施工单位对有关情况的补充

说明，经质询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概况

年产3000万张浸胶纸及1500万张压贴板项目位于广西贵港市港北区粤桂产业园内港城三

路和广业大道交汇处东北角地块，属新建建设类项目 (项目代码：2410-450819-04-05-

580247，中心地理位置坐标：东经109°44′51.83″，北纬23°8′0.68″)。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

34568.9m2，总建筑占地面积18582m2，绿地面积3243m2。项目主要新建1#高10.5m的厂房（1

层，框架结构）、2#高10.5m的厂房（1层，框架结构）、高11.4m的办公楼（3层）和高5.5m

的固废仓库（1层，砖混结构）、绿化、道路及停车位等室外配套工程，无地下室。

施工期间，工程建设扰动总面积为3.4569hm2，为永久占地。工程开挖土石方0.22万

m3，回填土方3.61万m3，挖、填方总量约3.83万m3，借土方3.39m3，从贵港高新区（粤桂

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借土，无弃土，项目不设置取土场、弃渣场。

工程总投资6300万元，其中土建投资2900万元，资金来源为企业自筹及银行贷款。项目

于2024年11月正式开始施工，2026年2月完工，总工期16个月。

项目现已建设完成，实际挖、填方总量约3.87万m3。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

本项目建设单位对水土保持工作较为重视，2024年12月委托贵港恒瑞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编制了《年产3000万张浸胶纸及1500万张压贴板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贵港市港北区

水利局于2025年3月20日以《年产3000万张浸胶纸及1500万张压贴板项目水土保持方案行政

许可决定书》（港北水保〔2025〕3号）对项目水土保持方案予以批复。

同意项目建设期水土流失防治范围为3.4569公顷。本项目施工前期未进行剥离表土，挖

土方主要来源于建构筑物基础建设及管道铺设等，挖方总量 0.22 万 m3，填方总量 3.61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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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借土方 3.39 万 m3，后期绿化采用普通土方的改良土，不外借表土。项目水保总投资

106.69 万元，其中主体工程已列水保投资 90.56 万元，新增水保投资为 16.13 万元。新增水

保投资包括施工临时措施 3.43万元，独立费用 8.20万元，基本预备费 0.70万元，水土保持

补偿费 38025.90元。

本工程后续建设过程中未发生重大变更情况，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水土流失防治目标为：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达到98%，土壤流失控制比达到1.0，渣土防护率达到97%，表土保护率

92%，林草植被恢复率达到98%，林草覆盖率达到17%。

三、水土保持设计情况

本项目主体工程设计包含水土保持工程施工图设计，工程所涉及的水土保持措施已随主

体工程施工而同步完成，未单独进行水土保持专项设计。

四、水土保持监理情况

本项目水土保持措施监理工作已随主体工程施工而同步完成，本项目的水土保持监理工

作由主体监理单位广西益建工程设计监理有限责任公司承担。监理单位成立了水土保持项目

监理部按照水土保持的要求，对主体工程施工现场的临时水土保持措施的施工进行监督和管

理。根据施工期环境保护、水土保持措施和方案，对施工单位的施工中的水土影响状况情况

进行日常监理，定期向建设单位提交水土保持监理季报，参与该专业工程验收评定。配合环

境和水土监测单位对工程区域的水土保持和环境状况的监督和检测。

监理人员恪守监理工作的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借助施工、监理资料和现场测量、调查

，利用合理的技能，勤奋、高效、独立自主的开展了监理业务，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政策和有关技术标准及规范全面履行监理委托合同，各项目部能在规定的范围内施工，本项

目建设对周边地区生态环境影响基本能控制在容许范围内，截止项目期末未造成严重水土流

失危害。

根据《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加强水土保持监管的意见》（水保〔20

19〕160号）第三（二）条：凡主体工程开展监理工作的项目，应该按照水土保持监理标准

和规范开展水土保持工程施工监理。其中，征占地面积在 20公顷以上或者挖填土石方总量

在 20万立方米以上的项目，应当配备具有水土保持专业监理资格的工程师；征占地面积在

200公顷以上或者挖填土石方总量在 200万立方米以上的项目，应当由具有水土保持工程施

工监理专业资质的单位承担监理任务。本项目征占地面积 3.4569hm2，挖填土石方总量 3.87

万 m3，无需单独委托具有水土保持工程施工监理专业资质的单位承担监理任务，水土保持

工程监理任务由主体工程监理单位负责，并已按照水土保持监理标准和规范开展了水土保持

工程施工监理工作。目前，工程监理工作已结束，监理单位已按有关规定整理、归档监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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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符合水土保持验收要求。

五、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根据《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加强水土保持监管的意见》（水保

〔2019〕160号），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项目，应当依法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本项

目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不强制要求进行水土保持监测，故未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六、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令第53号），编

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生产建设单位组织第三方机构编制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根据

《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办水保〔2019〕

172号），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的生产建设项目，不需要编制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本项目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不需要编制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

收时只需要提交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鉴定书。

参照《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规程（试行）的通

知》（办水保〔2018〕133号）条款第4.8条，本项目不存在该条款所列的情况，响应如下：

a）本项目已按照水土保持法律法规要求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并获得贵港市港北

区水利局行政许可。本项目建设占地、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和水土保持措施与批复方案基

本一致，不涉及重大变更。

b）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为报告表，不强制性要求进行水土保持监测。

c）本项目主体工程监理包括水土保持监理工作。

d）本项目挖填方总量实际增加，借方量与批复的方案一致，项目实际动用土石方总量

为3.87万m3，其中土方开挖为0.24万m3，土方回填3.63m3；项目借方量为3.39万m3，来源为

合法商购，项目无弃方。

e）本项目水土保持措施体系、防治等级和标准与经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一致；水土流

失防治指标达到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要求。

f）本项目不涉及重要防护对象。

g）水土保持分部工程和单位工程经验收合格。

h）本项目新建建设类项目，水土保持补偿费已依法、依规足额缴纳，金额为38025.9元。

通过对项目区水土流失防治效果验收与评价，本项目施工过程中实际实施的水土保持防

治措施情况如下。

贵港盛龙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在建设中采取了土壤改良工程0.3243hm2、雨水管网工程

982.9m、洗车池1座、景观绿化面积3243m2、临时排水沟723m、临时沉砂池1座、临时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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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m2等水土保持措施，经过采取水土保持措施后，减少水土流失量为132.89t；项目实际水

保总投资 87.93万元，其中主体工程已列水保投资 71.40万元，新增水保投资为 16.53万元。

新增水保投资包括施工临时措施 3.71 万元，独立费用 8.30 万元，基本预备费 0.72万元，水

土保持补偿费 38025.90 元。贵港盛龙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已落实水土保持方案，项目水土保

持措施设计及布局合理，水土保持单元工程（工程措施、植物措施、临时措施等）质量达到

了设计标准，水土保持工程总体质量评价为合格。

各项水土流失防治指标中，水土流失治理度达到98.6%，土壤流失控制比达到1.0，渣土

防护率达到99.2%，表土保护率不计列；林草植被恢复率达到99.9%，林草覆盖率达到

9.4%。经过计算核实，项目林草覆盖率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值未达到方案设置目标值，主要原

因为项目原部分景观绿化区域调整为建筑区域，导致项目建设区内可绿化面积减少。根据

《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的相关规定，“工业企业内部一般不得安排绿地。但因生产

工艺等特殊要求需要安排一定比例绿地的，绿地率不得超过20%。”本项目为工业项目，调

整后的绿化率符合行业规定，林草覆盖率虽未达到方案确定的目标值，但未产生新的水土流

失源，符合项目实际。

综上，该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正常，发挥了较好的水土保持功能，水土流失防治效果

明显，运行初期的管理维护责任落实到位，具备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的条件，可以开展最

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工作。

七、验收结论

本工程实施过程中，基本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水土保持措施，水土保持布局基本

合理，完成了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的任务，除了林草覆盖率未能达到方案确定的目标值外，

其他各项指标均达到方案确定的目标值，虽由于后期设计调整，将部分景观绿化区域调整为

建筑区域，导致项目整体绿化率减少，但厂区绿化面积符合行业规定，未产生新的水土流失

源，满足水土保持要求。本工程完成了工程设计和水土保持方案所要求的水土流失防治的任

务，足额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费，水土保持设施工程质量合格，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项

目区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改善。本工程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条件，同意本工程水土保持设

施通过验收。

八、后续管护要求

本次验收后，建设单位应做好后期的管理与维护工作，确保实施的各项水保措施良性运

行；对已实施的植物措施定期进行管护，加强对绿化工作的管理和技术指导；定期维护和清

理管道，保证排水通畅。以确保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发挥其最大的功能，保障主体工程运行的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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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编制说明

年产3000万张浸胶纸及1500万张压贴板项目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编制说明
1、项目规模及建设内容

年产3000万张浸胶纸及1500万张压贴板项目位于广西贵港市港北区粤桂产业园内港城三

路和广业大道交汇处东北角地块，属新建建设类项目，主要新建1#高10.5m的厂房（1层，框

架结构）、2#高10.5m厂房（1层，框架结构）、高11.4m的办公楼（3层）和高5.5m的固废仓

库（1层，砖混结构）、绿化、道路及停车位等室外配套工程，无地下室。项目现已建设完

成。

2、扰动土地面积

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确定本项目扰动土地面积为3.4569hm2，为永久占地，项目实际施工

过程中扰动土地面积共3.4569hm2。实际施工扰动面积与水土保持方案一致，项目施工期间

严格按照批复的红线范围进行施工扰动，无新增水土流失面积，因此，项目实际水土流失防

治责任范围与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一致。

3、土石方平衡

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确定本工程挖方0.22万m3，填方3.61万m3，从贵港高新区（粤桂园）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借土3.39万m3，无弃土，项目挖、填方总量约3.83万m3。无剥离表土，后

期项目主体工程区景观绿化采用改良土。

实际施工过程中，工程总挖方量为0.24万m3，总填方3.63万m3；项目借土3.39万m3，从

贵港高新区（粤桂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借土，无弃方，实际挖、填方总量约3.87万m3。

4、水土保持措施

根据施工单位、建设单位提供资料及现场调查结果，实际施工过程中实施的水土保持措

施主要为土壤改良、洗车池、雨水排工程、景观绿化；临时排水沟、临时沉砂和临时覆盖。

具体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情况详见表1。

表1 项目水土保持措施及措施工程量表

防治措施 单位 方案设计工程量 实际完成工程量

工程措施

土壤改良 hm2 0.6219 0.3243
洗车池 座 1 1
雨水井 座 43 43

雨水排水系统 m 792 982.9
植物措施 景观绿化 m2 6219 3243
临时措施 人工开挖排水沟 m 698 723



临时沉沙池 座 1 1
临时覆盖 m2 2000 2500

① 工程措施

本工程实际对施工过程采用的工程措施类型不变，其中雨水排水系统由792m调整为

982.9m，剩余工程措施及工程量与方案确定的一致。

② 植物措施

本工程实际施工过程中采用的植物措施类型与方案确定类型相同，植物措施工程量经调

整后减少。项目建设工程实际增加地面硬化面积，项目绿化面积由6219m2调整为3243m2。

③ 临时措施

本工程实际施工过程中采用的临时措施类型不变，人工开挖排水沟由698m调整为

723m，临时覆盖由2000m2调整为2500m2，剩余工程措施及工程量与方案确定的一致。

5、水土保持效益分析

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目标为：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达到98%，土壤流

失控制比达到1.0，渣土防护率达到97%，表土保护率92%，林草植被恢复率达到98%，林草

覆盖率达到17%。

实际施工过程水土流失防治指标为：水土流失治理度达到99.93%，土壤流失控制比达到

1.00，渣土防护率达到99.25%，表土保护率不计列，林草植被恢复率达到99.30%，林草覆盖

率为9.38%。项目林草覆盖率未达到方案设置的目标值，其余各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均达到方

案设置的目标值。本项目为工业项目，调整后的绿化率符合行业规定，林草覆盖率虽未达到

方案确定的目标值，但未产生新的水土流失源，符合项目实际。项目符合企业生产建设要

求，且不增加水土流失量、不减弱水土流失防治效果，满足水土保持防治要求。具体情况如

下：

（1）水土流失治理度

通过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项目区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水土流失面积得到了有效地治理，

方案实施后水土流失治理面积达3.4546hm2。随着水土保持综合措施效益发挥本工程水土流

失治理度达到了99.93%。

（2）土壤流失控制比

项目区土壤侵蚀模数容许值为500t/（km2·a）。通过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后，随着各项措

施效益的逐步发挥，施工结束后通过水土保持措施的水土保持作用，项目区土壤流失控制比

达到1.00。

（3）渣土防护率



本项目挖方场内调配，挖填同步，不设临时堆土场和永久弃渣场。项目工程实际开挖土

方量约2400m3（约为3240t，折算系数取1.35t/m3），采取防护措施后，期间水土流失量为

24.23t，因此渣土防护率为（3240-24.23）*100%/3240=99.25%。

（4）表土保护率

本项目项目工程施工前未进行剥离表土，后期利用普通土改良。因此本项目表土保护率

不计列。

（5）林草植被恢复率

林草植被恢复率是指项目建设区内，林草类植被面积占可恢复林草植被（目前经济、技

术条件下适宜于恢复林草植被）面积的百分比。项目已绿化面积为0.3243hm2，由于项目设

计调整，部分景观绿化区域调整为建筑区域。目前，该区域地面已全部硬化，植物措施总量

减少；项目可绿化面积为0.3266hm2，工程建设区林草植被恢复率为99.30%。

（6）林草覆盖率

在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后，项目区水土流失责任范围内面积为3.4569hm2，项目已绿化面

积为0.3243hm2，林草覆盖率为9.38%。项目原部分景观绿化区域调整为建筑区域，总绿化面

积减少。根据《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的相关规定，“业企业内部一般不得安排绿

地。但因生产工艺等特殊要求需要安排一定比例绿地的，绿地率不得超过20%。”项目符合

企业生产建设要求，能够满足水土保持防治要求。

（7）减少流失量

方案预测的水土流失量为157.12t，治理后实际水土流失量为24.23t，实际减少水土流失

量132.89t。

表2 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效果计算表

项目分区

扰动地表

总面积

（hm2）

建设区水

土流失总

面积

（hm2）

可恢复林

草植被面

积

（hm2）

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hm2）
水土流

失治理

度(%)

林草

面积
(hm2)

林草植

被恢复

率(%)

林草覆

盖率
(%)

工程

措施

面积

植物措施

面积

永久建筑

面积+硬
化面积

小计

主体工程区 3.4569 3.4569 0.3266 / 0.3243 3.1303 3.4546 99.93 0.3243 99.30 9.38

表3 水土流失防治目标情况表

序号 防治指标 方案确定的指标值方案预估可达到值 实际验收达到值 验收达标情况

1 水土流失治理度(%) 98 98.4 99.93 达标

2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1.0 1.00 达标

3 渣土防护率(%) 97 99.2 99.25 达标

4 表土保护率（%） 92 不计列 不计列 不计列

5 林草植被恢复率(%) 98 98.4 99.30 达标

6 林草覆盖率(%) 17 18 9.38 达标



附件2 项目备案





附件3 水土保持方案行政许可决定书







附件4 项目借土协议



附件5 水土保持补偿费缴费发票



附件5 验收照片

厂界东面（2026.3.10） 厂界南面（2026.3.10）

厂界西面（2026.3.10） 厂界北面（2026.3.10）

厂区进出口、办公楼旁（已全部绿化+地面硬化）

（2026.3.10） 企业厂界旁（已全部绿化）（2026.3.10）



罐区旁（已全部绿化）（2026.3.10） 生产车间旁（已全部绿化）（2026.3.10）

雨水收集口（2026.3.10） 雨水排水沟（2026.3.10）

污水检查井（2026.3.10） 雨水检查井（2026.3.10）



门卫室旁、停车场（原施工生产区，已全部硬化）

（2026.3.10）

厂区全貌现状图（2026.3.10）



附图1 项目竣工验收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及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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